


总  序

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

心内容的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实验稿）》和《普通高中语

文课程标准（实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课程标准”），2011年又对义务教

育阶段（小学、初中）的“课程标准”进行了修订，颁布了《义务教育

语文课程标准（2011年版）》。“课程标准”是教材编写、教学、评估

和考试命题的依据，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。

“课程标准”（2011年版）明确提出“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

读兴趣，扩大阅读面，增加阅读量，提高阅读品位。提倡少做题，多读

书，好读书，读好书，读整本的书”，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

量，指定和推荐了具体的课外读物书目。从推荐书目可以看出，“课程

标准”把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，尤其是中外名著的阅读摆到了非常重要

的位置。

语言学家、教育家吕叔湘先生曾一再强调课外阅读的重要性，他认

为自己的语文能力70%是得之于课外阅读。多读课外书可以提高语文能

力，这是所有人特别是语文能力较好的人的共同体会。而中外名著则是

学生课外阅读的首选，因为中外名著是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与文明传

承，这些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检验的文化财富，是我们取之不尽，用之不

竭的知识源泉。

基于以上考虑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凭借自身教育研究资源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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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批学者和专家，包括当代著名的作家、翻译家、语文教育研究者、

特级教师等，根据“课程标准”推荐书目，并吸收了一些权威学者最新

的青少年阅读研究成果和阅读书目的推荐意见，精心编撰了这套“语 

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。本套丛书经过周到的考量和严格的筛选，最终选

定了包含有童话、寓言、故事、诗歌散文、长篇文学名著、中国古典名

著、历史读物、科普科幻作品等各种类别的必读书目。

本套丛书是专门为广大中小学生倾力打造的经典读物，版本完善，

内容准确，体例设置科学实用。丛书中的外国文学名著均为全译本，我

们选用了著名翻译家的译本，并编排了大量的由国外绘画大师绘制的精

美原版插图，其中大部分插图都是首次在国内图书中呈现。针对中国古

典名著、国学类图书，我们邀请了包括蔡义江、张景、马东瑶等在内的

众多学者和专家，由他们负责编写和把关，以确保此类图书的权威性与

专业性。

丛书通过“导读”“旁批”“要点评析”“考点精选”等栏目，

对名著的精髓部分、重点、难点、考点，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与指导，帮

助学生有效积累文学知识，掌握阅读方法，借鉴写作技巧，切实提高语

文素养。我们还针对其中思想内涵较深的作品，组织原书的著译者和相

关学者、专家编写了权威、专业的点评，通过对作品重点篇章、重要段

落、内容要点、精彩语句的批注和评析，实现了对作品全面、深入的剖

析与解读，使读者能够轻松领悟名著精髓，充分理解名著内涵，真正读

懂名著、读活名著。

我们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，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阅读热情，提

高其阅读品位。希望广大中小学生把本套丛书当成良师益友，与名著同

行，在阅读中成长。

2014年6月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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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根在《谈诤谏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多读书是有好处的，尤其是读那

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。”您现在拿在手里的恰好

就是这么一本书。我们先谈谈培根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哪些重要角色，

然后再说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。

弗兰西斯·培根，1561年生于一个官宦之家。父亲尼古拉·培根是伊

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；母亲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博学多才的贵族妇

女，她的妹夫就是伊丽莎白的重臣伯利勋爵。有这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

系，再加上才华出众，培根自然就有了出入宫廷的机会。早在孩提时

代，培根就被伊丽莎白称为“朕的小掌玺大臣”。雄心勃勃的培根自然

期望走上一条谋取功名利禄的捷径。他12岁时就上了剑桥大学，但他小

小年纪，对大学的教育体制和当时主宰学术研究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

系十分反感。两年以后，他跟随英国驻法大使到巴黎去学习统计学和外

交。又过了两年，父亲突然病故，培根只好回到伦敦。因为不是长子，

他没有继承到多少遗产，便只好投靠权势很大的姨父，可是伯利勋爵却

妒忌培根的才华，根本不想帮忙。培根只好自谋出路，开始学习法律。

1582年起他开业当律师，很快声名大震。他才气过人，著书立说，名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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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大，23岁时就当上了议员，还极力想博得女王的青睐，但成效却不显

著。培根后来又与女王的年轻宠臣埃塞克斯伯爵交上了朋友。埃塞克斯

伯爵曾几度向女王推荐培根担任要职，但均未成功。伯爵觉得过意不

去，便将自己在特威克纳姆的价值2000英镑的田产赠予培根。后来埃塞

克斯兵败爱尔兰，而且不顾女王的指令，擅自返回伦敦，被女王下令拘

留。埃塞克斯获释后，培根并没有与他断绝交往。不久之后，埃塞克斯

策划推翻女王，事情泄露后又遭逮捕。这时候，培根作为女王的高级法

律顾问，经过调查，起草了一份报告，认定埃塞克斯犯了叛国罪。最后

埃塞克斯被处死。培根作为埃塞克斯的朋友，看起来完全与他划清了界

线，可算是一名“识时务”的“俊杰”。培根的这种做法颇遭人们的非

议，后来他还振振有词地替自己辩解了一番。在这一案件中培根没有受

到株连，但也没有立功受奖，得到女王的提拔。

伊丽莎白于1603年驾崩，由苏格兰王詹姆斯继位。这对于培根可

以说是时来运转了。1613年他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，1617年当了掌玺

大臣，1618年又成为大法官。他还多次接受贵族封号。1603年受封为爵

士，1618年受封为维鲁兰男爵，1620—1621年受封为圣阿尔班子爵。正

当培根春风得意、青云直上之时，1621年他因卷入一起受贿案遭到了议

会的弹劾。培根无法否认自己的罪状。随后他受到如下判决：缴纳4

万英镑罚金，监禁在伦敦塔以候王命，削去一切官职，等等。但最后

还是被从宽发落，仅仅监禁了4天，罚金也基本上免除，只是削官为民

了事。

仕途无望以后，他只好回家继续他的学术研究。1626年初，他想实

验一下冷冻防腐的可能性，便杀了一只鸡，把雪填进了鸡肚子，结果自

己受了风寒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

培根尽管热衷于做官为宦，但他的志向远远不只在这一个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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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给不幸的爱尔兰带来和平安定；他想简化英国法律；他想改革教

会；他想研究自然；他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。要达到他的目的，除了

利用做官的地位和权势外，他一直在著书立说，推行他的各种主张。

由于他自己经历了宦海的浮沉，阅历丰富，眼界开阔，思想敏锐，因

而写出的东西能够力透纸背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。

培根于1597年出版了他的《随笔集》，其中只有10篇短文，但影响

很大，于是他反复修改增订，于1612年和1625年先后出了两个增订本。

最后一个版本收入随笔58篇。

欧美的随笔作为一种文学样式，是由法国散文家蒙田首创的。他于

1580年出版了一本题名为Essais的集子，文笔轻松自然，亲切随便。培

根则是第一位英文随笔作家。培根的随笔论述的题目有的跟蒙田相近，

但写法迥然不同。在随后的数百年里，按蒙田的路子写随笔的大有人

在，但很少有人能用培根的笔法写随笔。那么，培根的随笔到底有些什

么特点呢？

翻开培根的《随笔集》，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文章短小。58篇

随笔中，很多都不超过千字，个别最长的也只有五千多字。培根的同时

代人莎士比亚在《哈姆雷特》一剧中借波乐纽斯之口说：“简洁是智慧

的灵魂，冗长是乏味的枝叶、肤浅的花饰。”培根自己也在《谈快捷》

一文中说：“冗长而玄妙的讲话不利于快捷，就像长袍拖裙不利于赛跑

一样。”所以培根力求以最短的篇幅摆明事实，讲清道理，摒弃那种空

洞、肤浅、絮聒的毛病，注重文字的深刻老练、沉重有力，几乎篇篇都

是警句格言，层见叠出。如“ 德行犹如宝石，镶嵌在素净处最佳”，

“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”，“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，中年人

的伴侣，老年人的保姆”等。像这样的至理名言俯拾即是，而且大多不

在开头，就在结尾。这种语句放在开头，具有雄奇有力、引人入胜的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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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；放在结尾，则有概括全文、余味无穷的效应。

培根的随笔没有西方很多散文随笔作家的那种散漫和随意，而是

具有诗的凝练圆满，小说的布局谨严。我们会有这么一种印象：培根的

随笔不是文人的闲适小品和游戏笔墨。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会、富国利

民为目的进行说教。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讲求实用。而讲求实用也是盎

格鲁—撒克逊整个民族的特色。58篇随笔涉及国家、人生的各个方面，

但每篇的核心都离不开人或国家的利害关系。也就是什么有益，什么有

害，人应当如何做，不应当如何做，如何处理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。如

在《谈诤谏》一文中他竟然连接见来访者时桌子怎么摆都讲到了：“摆

一张长桌和一张方桌，还是墙附近摆一些座位，似乎只是形式问题，

其实是实质问题。因为摆一张长桌，几个坐在上手的人实际上就可以

左右全局。然而如果采用其他形式，坐在下手的进谏人的诤谏就更有用

处了。”

培根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写这些短小精悍的说教文章。他不追求抒情

效果，不卖弄幽默风趣，不谈自己。所以读培根的随笔你听不到作者灵

魂的絮语，也不像一位朋友在娓娓谈心，倒好像是在听一位高人赐教，

一位法官判案。

培根的这种独特的文体得力于他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的深

刻性、条理化，得益于他从事法律工作文字的准确性，而且还受到拉

丁文的影响。培根的许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，所以他以拉丁化的句

法写英文，精短隽永，组织严密。他又知道什么时候应当用合适的比喻

把思想表现得格外鲜明，有时还给他的思想披上一层想象的光彩以显魅

力。难怪大诗人雪莱在他的著名论文《诗辩》中说:“培根勋爵是一位

诗人。他的语言有一种甜美而庄严的节奏，这满足我们的感官，正如他

的哲理中近乎超人的智慧满足我们的智力那样；他的文章的调子，波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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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阔，冲击你心灵的局限，带着你的心一齐倾泻，涌向它永远与之共鸣

的宇宙万象。”正因为如此，一本由58篇短文组成的《随笔集》为培根

在世界文学史上奠定了伟大散文家的地位。

然而，培根在哲学上的贡献更加伟大，马克思称他为“英国唯物主

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”。培根有力地批判了贬损知识的蒙

昧主义，并从宗教的信仰、国家的文治武功、社会的发展、个人的道德

品行等各个方面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和价值，为他后来提出“知识就

是力量”的著名口号打下了基础。黑格尔在他的《哲学史讲演录》中对

培根是这样评价的:“他拥有高度的阅历，丰富的想象，有力的机智，

透彻的智慧，他把这种智慧用在一切对象中最有趣的那个对象，即通常

所谓的人世上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是培根的特色。他对人的研究要比对物

的研究多得多；他研究哲学家的错误要比研究哲学的错误多得多。事实

上，他并不喜爱抽象的推理，抽象推理这种属于哲学思考的东西，我们

在他那里很少见到。‘他的著作虽然充满着最美妙、最聪明的言论，但

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，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。’因此，他的

话常常被人拿来当作格言。”

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”这是一句放之四海而

皆准的千古名言。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哲人的话完全适用于公元十六七

世纪的英国哲学家。培根可以说是个有言无德的人。他在文章中宣扬节

俭，但他的生活却极为阔绰。他当大法官时，光伦敦私宅里的仆人就数

以百计，而且个个自以为是，连培根的母亲也口出怨言。他主张廉洁，

但结果受贿丢官，弄得身败名裂。他的治国处世的观点，大有中国法家

的气息，注重“法”“术”“势”，提倡利己主义。这也许是文艺复兴

时期很多人的共同思想观点吧。

培根是大哲学家、英国唯物主义的始祖，自称“以天下全部学问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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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任”；他又是大官僚，登上了大理院长的高位，却又以受贿罪而被弹

劾去职，从此绝望仕途。后世诗人蒲伯称他为“最聪明、最出色、最卑

鄙的人”。从文学史来看，他是第一个把法国蒙田创立的随笔这一文学

形式移植到英国来的人，后来这一文学形式变成英国散文中最令人爱读

的品种之一，培根功不可没。而他自己所作，也确实出色，篇幅很短，

而充满深刻的见解，表达方式则力求扼要而又周到。读者可以看出他的

智慧像医生手里锐利的手术刀，在一层一层地解剖着人生和社会里的

各种问题：真理、死亡、宗教、爱、逆遇、高位、友谊、父母与子女、

读书、利己的聪明，等等；同时，他也谈美，谈旅行、娱乐、庭园、营

造，笔下出现诗情，以致雪莱称他为一个“诗人”。

总之，这是一本博学、智慧、划时代的书。它为全世界而作，适应

于所有时代。所谓不朽，就是能与时间抗衡。《培根随笔集》就是能与

时间相抗衡的一部伟大的著作。

蒲 隆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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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谈真理

（1625年作）

“真理为何物？”彼拉多1戏言相问，但并不指望回答。

诚然，总有人喜欢朝三暮四，认定固守信仰无异于枷锁加身，所

以无论行为思想均追求随心所欲。虽然此类哲人俱已往矣，但仍有巧

舌如簧之士跟他们一脉相承，然而气血之刚烈已远逊于古人矣。

但人们依然偏爱虚假，究其原因不仅由于寻求真理得不辞艰

辛，也不仅由于发现真理后反而使人的思想作茧自缚，而且还来源

于人们的一种劣根性：嗜假成癖。晚期的希腊哲学流派中有一派

人2考察过这个问题，对人们为何喜欢虚假百思不得其解：如果说

诗人弄虚以寻欢，商人作假为牟利，那一般人就只有为虚假而爱虚

假了。个中缘由我也难以相告，也许真理恰如磊落的天光，所有假

象、盛典在烛光下显得典雅堂皇，但经它一照，则难免穷形尽相。

真理也许等价于一颗珍珠，只有在日光映照下才尽显璀璨，但却赶

1  参见《圣经·新约·约翰福音》第18章第38节。彼拉多是罗马任命的犹太国巡抚，此话

是他审判耶稣时所问，不过并非一句戏言，而是以迷惘的口吻说的。第一句原来并不

是正文的组成部分，仅仅是作为一句引言。

2 也许指的是怀疑论，公元前300年左右由皮浪在雅典创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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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上钻石、红玉，它们在光怪陆离中大放异彩。掺假总能增添乐

趣。倘若从人的头脑里除去愚蠢的见解、媚悦的憧憬、错误的估

价、自欺欺人的幻想之类的东西，那么所剩的只是一些卑微贫乏的

意念，充斥着忧郁、恶意，甚至自己也感到厌恶，对此恐怕无可置

疑吧？有一位先哲尖刻地将诗歌称为“魔鬼之酒”1，因为它填充人

的想象，用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影子而已。然而有害的并不是掠过心

田一晃而去的虚假，而是上文所说的沉积心底、安如磐石的虚假。

尽管这些东西浸透了人们堕落的思想感情，然而作为自身唯

一仲裁的真理却教导说：追求真理，是向它求爱求婚；认识真理，

是与它相亲相依；相信真理，是用它尽兴尽欢，所以真理才是人性

的至福至善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数日内，他最初的造物为感性之

光，最后的造物是理性之光；而后，他安息日的工作便是以其灵昭

示众生。2起初，他将光明吐向万物混沌的表面，继而又将光明吹入

世人的面庞，如今他依然将光明向其选民的脸上喷射。有一位诗人3

给他那一派人增光不少，从而让该派不比别派逊色，他的话非常精

辟：“伫立于岸边遥望舰船颠簸海面可谓乐事，据守在城堡凭窗俯

视两军将士鏖战脚下亦属乐事；然任何快乐与登临真理之巅（一座

雄视万象的高山，空气永远清新、宁静）俯瞰下面谷中的谬误、彷

徨、迷雾和风雨相比，皆会黯然失色。”但观望此景须怀悲天悯人

之心，切勿现顾盼自雄之态。当然，如若人心能动于仁爱，安于天

1 圣·哲罗姆和圣·奥古斯丁分别有“诗乃魔鬼之食”和“诗乃谬误之酒”的说法。

2  参见《圣经·旧约·创世记》第1章第1～3节：“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

面黑暗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：‘要有光’，就有了光。”第2章第7节：“神

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”

3  指古罗马诗人及哲学家卢克莱修，他在长诗《物性论》中以形象的语言阐述了伊壁鸠

鲁学说中抽象的哲学概念。下面的引文即引自《物性论》第2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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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围绕真理之轴旋转，那人间就无异于天堂了。

从神学和哲学真理转向为人处世的真诚，即便那些并不按真理

办事的人也会承认，做事光明正大乃人性之荣光，弄虚作假犹如金

币和银币中的合金，它可以扩大金银的流通，但却贬损了它们的价

值。这些迂曲拐弯的行径犹如蛇行，蛇不用脚走，而靠肚爬，行状

甚为卑劣。人若被发现有阳奉阴违、背信弃义之嫌，那可是无以复

加的奇耻大辱。蒙田1在探讨谎言为何可耻可恶时说得真好：“仔细

想来，说人撒谎就等于说他蔑视上帝，惧怕凡人。因为谎言是直面

上帝而逃避凡人的。”有人预言：基督再来时，他在世上将难遇诚

信。2因此谎言是吁请上帝审判人类的最后钟声。此言对于虚伪和背

信的劣迹真可谓描述得再高明不过了。

1  蒙田（1553—1592），法国散文家，此话见他的《随笔集》第2卷第18章《论否认

说谎》。

2  参见《圣经·新约·路加福音》第18章第8节：“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

德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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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谈死亡

（1612年作 1625年增订）

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；儿童天生的恐惧随着故事同

步增长，成人情况亦然。静观死亡，将它视为罪恶的报应1，看作去

另一世界的必由之路，当属神圣虔诚之见。然而，惧怕死亡，将其

视为应向自然交纳的贡品，则是愚陋之谈。而在宗教沉思录中，时

而混杂着虚幻迷信色彩。在一些修士的修行记中，你会读到此类文

字：人当自忖，若指尖遭受挤压折磨尚有钻心之痛，进而推想死亡

之际，全身腐朽化解，其痛又当如何。其实，死亡时经历的苦痛比

一肢受刑要轻松百倍，因为最致命的部位未必最敏感。一位言者以

哲人与凡人的双重身份说出如下妙语：“死亡的声势比死亡本身更

为恐怖。”2呻吟，惊厥，面无血色，亲朋哭泣，黑衣黑幔，丧葬仪

式，诸如此类使死亡显得怵目惊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人心中的情感尽管脆弱，但并非不能抗御对死

亡的恐惧。既然人身旁簇拥着那么多能战胜死亡的帮手，死亡就未

1 参见《圣经·新约·罗马书》第6章第23节：“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”

2  原文为拉丁文，为罗马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剧作家塞内加（约公元前4—公元65）原话的

大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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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者雕塑
（法国  奥古斯特·罗丹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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